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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集中督察实践教学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校级督察员： 

为全面了解掌握学校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教学质量及整体现

状，及时发现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，探索实践性教学中的新模

式、新方法，总结经验教训，促进学校实践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。

依据本学期督察工作重点及部署安排，本月组织校级督察员对全

校各专业的实践教学进行随堂听课督察。具体安排如下： 

一、活动安排 

1．督察内容：学校所有实践性教学环节。 

2．督察形式：随堂听课和与课程所属教研室（或授课教师）

研讨相结合方式。 

3．督察时间： 2021年 6月 5日-2021年 6月 11日。 

二、督察中需把握的关注点 

1．该课程实践教学的内容（项目）、学时数是否符合本专业

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的预期目标，对知识、能力和素质培养的支

撑作用是否明显； 

2．该课程（环节）是否只是片面地从加大实践比例考虑而确

定的课程（环节）性质和学时数，没有很好地论证跟踪教学实际



 

和教学效果； 

3．该课程（环节）是否还依然主要以理论讲授的方法教学； 

4．教材（指导书）选用是否符合该课程实践教学要求； 

5．实践过程中是否是按纲施训，学生参与度如何，实践设施

设备使用情况如何等； 

6．实践考核方式是否科学合理； 

7．在教学效果上是否有在只停留在“认识状态”，而没有达

到“应用掌握”的目标； 

8．发现与总结值得推广的新模式、新方法。 

三、活动要求 

1.为更精准的发现问题和方便督察研讨，此次活动原则上只

督察本学院（教学部）所属实践性教学环节； 

2．每名督察教师听课次数为 1-2次（至少 1次）； 

3．督察教师要做到认真听、仔细看、勤记录、多思考；准确

把握督察尺度，确保做到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； 

4．督察教师在与授课教师（教研室）交换意见研讨时，明确

的问题不含糊，存在的问题不回避；


